
公安县水产品种养一体化示范区（一期-克氏原鳌虾）

第一次澄清公告

各投标人：

本通知是针对招标文件的修改、补充和说明，是构成招标文件的

一个组成部分，应与招标文件共同阅读。如果招标文件与本修改通知

发生矛盾，以修改通知为准。

本项目项目名称进行了相应调整，项目名称由“公安县水产品种

养一体化示范区（一期-克氏原鳌虾）”改为“公安县水产品种养一

体化示范区（一期-克氏原螯虾）”，招标项目名称以修改后的为准。

招标文件其他内容不变，特此澄清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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